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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静府办发〔2021〕6号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静安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

试行办法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彭浦镇政府：

《静安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试行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审核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7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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静安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试行办法

第一条（目的依据）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区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工作，增强

政府公信力、执行力，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力，根据《中共上海

市委办公厅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

的实施意见》、《上海市行政机关政策文件解读实施办法》等规定，

按照国家和市里政策解读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（解读主体）

政策文件的起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。多个部门共同

起草的，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实施解读工作。

在区政府办公室统一协调下，区新闻办等部门根据职责分

工，配合推进政策解读相关工作。

第三条（解读范围）
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进行解读：

（一）行政规范性文件；

（二）面向企业和市民的主动公开政策文件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进行解读的政策文件。

第四条（解读要求）

政策起草部门制定政策文件时，应当组织编撰解读方案和解

读材料。其中，解读方案主要包括解读形式、解读渠道、解读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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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安排等内容；解读材料包括文字解读、图片解读、视频解读等

材料。

政策文件与解读材料应当符合“三同步”要求，即：同步起

草、同步审签、同步发布。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应当带头发布信

息、解读政策。

第五条（解读内容）

政策解读内容应当注重提高针对性、科学性和权威性，重点

包括政策文件的背景依据、目标任务、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执

行口径、操作方法、注意事项、关键词诠释、惠民利民举措、新

旧政策差异等。

政策解读要对政策制订过程中收集到的普遍关注点和疑惑

点，有针对性地予以解答、说明，注重对政策背景、出台目的、

重要举措等方面的实质性解读，不得简单地重复文件内容。

对政策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政策起草部门要

开展二次解读、跟踪解读。

第六条（解读形式）

政策解读的形式应当生动活泼、通俗易懂。除文字解读外，

根据工作需要，综合采用图示图解、卡通动漫、短视频、场景演

示、直播等多元化解读方式，使解读信息更可视、可读、可感。

第七条（工作流程）

行政规范性文件草案经有关会议审议后，起草部门应当将解

读方案和解读材料作为报请制定的其他有关材料，按照《上海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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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做好相关工作。

拟以区政府、区政府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，起草部门

在报审时应当一并报送解读方案和文字解读材料，报送材料不完

整的，区政府办公室原则上不予收文、不予办理。经领导审签后，

起草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多元化解读。

起草部门以自己名义印发的政策文件，应当将政策文件和解

读材料一并报送本部门领导审签。

第八条（解读渠道）

“上海静安”门户网站设立政策解读专栏，汇总发布本区行

政机关政策解读信息，不断提高解读内容形式的易用性实用性。

政策起草部门可以通过政务微博微信、新闻发布会、政策通

气会、专家访谈、媒体访谈等渠道，及时发布重要政策和解读材

料，扩大政策解读覆盖面，提高政策到达率和知晓率。同时，注

意做好与网站协同发布、建立政策与解读材料之间有效关联等工

作。

第九条（解读回应）

政策起草部门要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、研判、处置和回应

机制，关注重要政策文件及解读信息公开后的社会舆情反映，认

真研判、主动跟进、及时回应，防止政策文件和解读信息被误读

误解。

第十条（政策咨询服务）

政策起草部门要加强政策咨询服务，积极解答企业、群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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咨询，精准传达政策意图。可以依托便民服务热线、行政服务中

心、街道事务受理中心等设立政策咨询综合服务窗口，为企业和

群众提供“一号答”“一站式”的政策咨询服务。

第十一条（解释部门）

本办法由区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（实施时间）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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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人民团体。

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16 日印发


